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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四
條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傷亡慰問金發給制度係緣於八十二

年間，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會同有關機關，訂定「公教員工因執行職務

遭受危險事故致殘廢死亡發給慰問金實施要點」辦理，並自八十三年七

月一日施行。嗣因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障法

（以下簡稱本法）定有慰問金發給之授權規定，爰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

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訂定「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

法」，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期間歷經六次修正，於一百零七年六

月二十七日配合本法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之修正，將名稱修正為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嗣

於一百十年四月十六日及一百十二年二月十六日進行二次修正。 

    茲以本辦法施行迄今，迭有機關建議，為適度減輕公務人員或其遺

族負擔，慰問金之發給標準應隨時空環境變遷予以檢討調整，以發揮實

質照護公務人員精神，並周延公務人員之權益照護，爰參酌國民醫療保

健支出成長幅度、國人近年不健康之存活年數及長照者所須照護費用

等，適度調增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致受傷、失能及死亡慰問金發給標

準，並就受傷慰問金進行部分簡化整併及區分，俾使政府慰問更臻合

宜，以強化公務人員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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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四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慰問金發給標準

如下： 

 一、受傷慰問金： 

  （一）傷勢嚴重住院

急救有生命危

險或失能之虞

者，發給新臺

幣二十萬元。 

  （二）傷勢嚴重連續

住院三十日以

上者，發給新

臺幣八萬元。 

  （三）連續住院十四

日以上，未滿

三十日者，發

給新臺幣六萬

元。 

  （四）連續住院未滿

十四日者，發

給新臺幣二萬

元。 

  （五）未住院而須治

療 七 次 以 上

者，發給新臺

幣一萬元。  

（六）未住院而須治

療四次至六次

者，發給新臺

幣六千元。 

（七）未住院而須治

療 三 次 以 下

者，發給新臺

幣三千元。 

（八）前七目情形如

係因執行危險

第四條 慰問金發給標準

如下： 

 一、受傷慰問金： 

  （一）傷勢嚴重住院

急救有生命危

險者，發給新

臺幣十萬元。 

  （二）傷勢嚴重住院

有 失 能 之 虞

者，發給新臺

幣八萬元。 

  （三）傷勢嚴重連續

住院三十日以

上者，發給新

臺幣四萬元。 

  （四）連續住院二十

一日以上，未

滿三十日者，

發給新臺幣三

萬元。 

  （五）連續住院十四

日以上，未滿

二十一日者，

發給新臺幣二

萬元。 

  （六）連續住院未滿

十四日或未住

院而須治療七

次以上者，發

給新臺幣一萬

元。 

  （七）未住院而須治

療 六 次 以 下

者，發給新臺

幣三千元。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及第

五項。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 

（一）有鑑於迭有機關反

映，公務人員執行

職務發生意外致失

能或死亡人員後續

所需照護費用甚

鉅，且渠等恐仍有

未成年子女尚須教

養，慰問金發給標

準應隨時空環境變

遷檢討等建議，經

參酌衛生福利部最

近一次公布之國民

醫療保健支出數據

顯示，其中平均每

人醫療保健支出，

從八十四年度為新

臺幣(以下同)一萬

七千八百零五元，

至一百十年度已高

達六萬七百八十三

元。另參酌衛生福

利部公布一百零一

年至一百十年全體

國人「健康平均餘

命」與內政部公布

之全體國民平均壽

命之差距，計算國

人不健康之平均存

活年數約為八年，

再參考監察院一百

零九年七月編印之

「長照二點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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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所致者，

依前七目標準

加百分之三十

發給。 

 二、失能慰問金： 

  （一）全失能者，發

給新臺幣六百

萬元；半失能

者，發給新臺

幣三百萬元；

部分失能者，

發給新臺幣一

百六十萬元。 

  （二）因執行危險職

務所致全失能

者，發給新臺

幣一千萬元；

半失能者，發

給新臺幣六百

萬元；部分失

能者，發給新

臺幣三百二十

萬元。 

  三、死亡慰問金： 

  （一）死亡者，發給

其遺族新臺幣

六百萬元。 

  （二）因執行危險職

務 所 致 死 亡

者，發給其遺

族新臺幣一千

萬元。 

    前項所定慰問金，

公務人員有故意情事

者，不發給；有重大過

失情事者，減發百分之

三十；其故意或重大過

失之認定，由核定權責

（八）前七目情形如

係因執行危險

職務所致者，

依前七目標準

加百分之三十

發給。 

 二、失能慰問金： 

  （一）全失能者，發

給新臺幣三百

萬元；半失能

者，發給新臺

幣一百五十萬

元；部分失能

者，發給新臺

幣八十萬元。 

  （二）因執行危險職

務所致全失能

者，發給新臺

幣六百萬元；

半失能者，發

給新臺幣三百

萬元；部分失

能者，發給新

臺幣一百六十

萬元。 

 三、死亡慰問金： 

  （一）死亡者，發給

其遺族新臺幣

三百萬元。 

  （二）因執行危險職

務 所 致 死 亡

者，發給其遺

族新臺幣六百

萬元。 

    前項所定慰問金，

公務人員有故意情事

者，不發給；有重大過

失情事者，減發百分之

實施初探」報告

中，就選擇長照二

點零服務者試算其

每月需自行負擔之

照護費用約六萬九

千六百四十一元，

若照上開不健康之

存活年數約為八年

計算，每個人照護

費用總計約近七百

萬元。綜上，以現

行慰問金發放額度

而言，對照上開醫

療保健支出之成長

幅度及個人所需負

擔之照護費用，再

加上子女教養等其

他生活所需支出，

仍有不足。是為適

度減輕公務人員或

其遺族龐大之經濟

負擔，落實政府實

質照護公務人員精

神，對於執行職務

致失能或死亡者之

慰問金，均照現行

額度提高一倍發

給；其中因執行危

險職務所致全失能

或死亡者，採提高

一倍發給之額度應

為一千二百萬元，

惟審酌「公務人員

執行職務意外傷亡

慰問金發給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甫於一百十年四月

十六日調整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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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依事實調查或

依有關機關之鑑定報告

辦理。 

    第一項所稱危險職

務，指公務人員執行職

務時，於使用器具操

作、製作、修繕，或從

事災害搶救、交通運

輸、傳染病防治等存有

較高傷亡或染病風險工

作，且依通常客觀之標

準，比一般職務更具受

傷、失能、死亡之危險

者。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

失能等級，準用公教人

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認

定之。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一月十二日修

正施行前，已符合發生

時發給慰問金條件，尚

未申請或已受理申請尚

未核定發給之案件，依

一百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修正後之發給標準辦

理。 

 

三十；其故意或重大過

失之認定，由核定權責

機關學校依事實調查或

依有關機關之鑑定報告

辦理。 

    第一項所稱危險職

務，指公務人員執行職

務時，於使用器具操

作、製作、修繕，或從

事災害搶救、交通運

輸、傳染病防治等存有

較高傷亡或染病風險工

作，且依通常客觀之標

準，比一般職務更具受

傷、失能、死亡之危險

者。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

失能等級，準用公教人

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認

定之。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四月十六日修正

施行前，已符合修正前

發給慰問金條件，尚未

申請或已受理申請尚未

核定發給之案件，依修

正後之發給標準辦理。 

 

死亡慰問金發給額

度，爰就因執行危

險職務致全失能或

死亡者之慰問金發

給額度調整為一千

萬元。 

（二）考量受傷慰問金除

於本辦法一百十年

四月十六日修正增

訂未住院而須治療

六次以下者得核發

受傷慰問金規定

外，其自九十年七

月二日行政院會銜

考試院訂定「公教

員工因公傷殘死亡

慰問金發給辦法」

迄今，發給額度均

未調整，為周延慰

問金照護意旨，並

參照失能、死亡慰

問金調整幅度，爰

就受傷慰問金發給

額度予以調增。 

（三）另審酌「傷勢嚴重

住院急救有生命危

險」及「傷勢嚴重

住院有失能之虞」

均屬「傷勢嚴重住

院」程度，為提供

傷勢嚴重住院者適

足之慰問及關懷，

爰就該二目予以整

併，並參酌「國軍

人員因戰公傷亡慰

問實施規定」第五

點第二款附表二規

定之分類，將「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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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住院二十一日以

上，未滿三十日

者」及「連續住院

十四日以上，未滿

二十一日者」該二

目，予以簡化整

併，並考量機關實

務核發情形，住院

者與未住院而治療

七次以上者之治療

情況及負擔費用差

異較大，治療六次

下者，仍有受傷程

度輕重之別，就連

續住院未滿十四

日，與未住院而須

治療七次以上者予

以區分，及就未住

院而須治療六次以

下者，區分為未住

院而須治療四次至

六次及治療三次以

下。 

三、第五項修正理由： 

（一）本辦法前於一百十

年四月十六日修正

本條時，於第一項

第七款增訂執行職

務受傷，治療次數

在六次以下者，得

核發慰問金之規

定，惟考量該規定

係針對發給額度規

範，不及於要件放

寬，另於第五項明

定一百十年四月十

六日修正施行前，

已發生尚未申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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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受理申請尚未核

定發給之案件，參

酌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十八條從新從優

之精神，依一百十

年四月十六日修正

後之慰問金發給額

度規定辦理。因

此，一百十年四月

十六日修正前，因

執行職務受傷治療

次數在六次以下

者，非屬一百十年

四月十六日修正本

條第五項規定之適

用對象，且為求明

確，於一百十二年

二月十六日再修正

本條第五項以避免

適用上之爭議。 

（二）依前述意旨及配合

本次調增慰問金標

準，於第五項增訂

本次修正施行前，

已符合發生時發給

慰問金條件而尚未

申請或已受理申請

尚未核定發給之案

件，得依修正後之

發給標準辦理，惟

原於一百十年四月

十六日修正前，因

執行職務受傷治療

次數在六次以下

者，仍非本條第五

項適用對象。 

四、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國軍人員因戰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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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慰問實施規定第

五點第二款附表二 

國軍人員因作戰或因公

受傷未達軍人身心障礙

等級檢定標準慰問金給

與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區分 慰

問

金

限

額 

備考 

受傷

連續

住院

逾十

四日 

者 

二

萬

元

以

下 

一、依左列
情形於基準
限 額 內 發
給，惟各級
單位對同一 
國軍人員同
一事故慰問
金累計不得
超過左列基
準；另年度
同一受傷情
事不得重複
辦理慰問。 
二、執行慰
問 應 秉 持
「公平、合
理」原則辦
理，避免不
同國軍人員
同一事故慰
問，核發金
額 差 距 過
大。 
三 、 結 報
時，請檢具
單位權責長
官核定之簽
呈影本（詳 
述事件發生
經過及發放
金額 )，並
檢附經中央
衛生主管機
關評鑑合格
醫院出具之
診斷證明書
（含住院或
接受治療原
因 )及個人

受傷

連續

住院

十四

日以 

下者 

一

萬

二

千

元

以

下 

受傷

未住

院治

療七

次以 

上者 

一

萬

元

以

下 

受傷

未住

院治

療六

次以 

下者 

三

千

元

以

下 



7 

 

領據 
等 原 始 憑
證，據以辦
理。 
四、各級基
層主官核發
慰問金額度
權責如下： 
（ 一 ) 上
尉、少校：
五 百 元 以
下。 
（ 二 ) 中
校：一千元
以下。 
（ 三 ) 上
校：三千元
以下。 

 

 






